
编号：临-重大关联-2021 年 3 号

关于工银安盛人寿 2021 年第三次与工商银

行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

的披露公告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

保监发〔2019〕35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公司与一个关联方之间

单笔或年度累计交易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，且占保险公

司上一年度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%以上的交易，认定为重大

关联交易，应当在签订交易协议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银保监

会报告及披露。我司与工商银行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照监管

要求以及公司内部流程完成相应审批，除统一交易协议下发

生的个人保险代理业务外，2021 年 8 月 27 日至 2021 年 11

月 24 日，公司与工商银行累计审批关联交易金额为

25,988.69 万元，第三次累计金额超过公司上一年度末经审

计的净资产的 1%，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。2021 年 11 月

24 日，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相关关联交易。2021 年 12 月 2

日我司与工商银行签署相关协议。现将公司与工商银行 2021

年第三次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

如下：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我司是工商银行控股的子公司,工商银行通过持股我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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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%的股权成为我司的控股股东。本次交易构成了以股权关

系为基础的关联交易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于 1984 年 1 月 1 日。2005 年 10 月 28

日，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。2006 年 10 月 27 日，成功在

上交所和香港联交所同日挂牌上市。经过持续努力和稳健发

展，已经迈入世界领先大银行之列，拥有优质的客户基础、

多元的业务结构、强劲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。中国工商

银行连续多年蝉联英国《银行家》全球银行 1000 强、美国《福

布斯》全球企业 2000 强及美国《财富》500 强商业银行榜首，

并多次位列英国 Brand Finance 全球银行品牌价值 500 强榜

单榜首。

企业类型: 股份有限公司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5640625.7089 万元

经营范围：办理人民币存款、贷款；同业拆借业务；国

内外结算；办理票据承兑、贴现、转贴现；各类汇兑业务；

代理资金清算；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；代理销售业务；代

理发行、代理承销、代理兑付政府债券；代收代付业务；代

理证券资金清算业务；保险兼业代理业务；代理政策性银行、

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业务；保管箱服务；发行金融

债券；买卖政府债券、金融债券；证券投资基金、企业年金

托管业务；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服务、年金账户管理服务；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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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式基金的注册登记、认购、申购和赎回业务；资信调查、

咨询、见证业务；贷款承诺；企业、个人财务顾问服务；组

织或参加银团贷款；外汇存款；外汇贷款；外币兑换；出口

托收及进口代收；外汇票据承兑和贴现；外汇借款；外汇担

保；发行、代理发行、买卖或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

证券；自营、代客外汇买卖；外汇金融衍生业务；银行卡业

务；电话银行、网上银行、手机银行业务；办理结汇、售汇

业务；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。

二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

（一）交易类型

保险业务类、提供服务类及租赁类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

1、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

公司与工商银行共发生 26 笔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。其

中，24 笔为我司承保的工商银行各分行员工福利保险业务，

2 笔为工商银行各分行代理销售对公保险业务。

2、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

公司共发生 4 笔由工商银行提供服务的关联交易。其中，

2 笔为工商银行相关分行作为托管人及财务顾问的集合资金

信托计划，1 笔为工商银行作为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项目的

主承销商之一，提供债券发行承销服务的关联交易，1 笔为

工商银行为我司提供缴费服务的关联交易。

3、租赁类关联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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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发生 4 笔租赁工商银行相关分行及支行办公职场的

关联交易。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交易价格及交易结算方式

我司与工商银行共发生 26 笔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，交

易金额总计 10,059.02 万元。我司与工商银行发生 4 笔服务

类关联交易，交易金额总计 815.00 万元。我司与工商银行

发生 4 笔租赁类关联交易，交易金额总计 15,114.68 元。我

司或工商银行根据协议约定的方式以转账形式将交易金额

划入对方指定账户。

（二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及履行期限

我司与工商银行签订的交易协议由双方加盖公章或合

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均由我司与工商银行根据协议

内容进行约定。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

定价的主要基本原则：适用行业惯例，按照公平原则，

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，不存在向关联

方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的因素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

东、消费者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关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我司 2021 年第三次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

交易金额累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的议案，于 2021 年 11

月 23 日经我司第三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三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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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审议通过，并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经我司第三届董事

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通过。2021 年 12 月 2 日我司与工商

银行签署累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的相关协议。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无。

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

2021 年 12 月 15 日


